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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在创作过程中利用的是原数据资料的独创性表达，面对这一技术特征，我国合理使用规则的封

闭式立法难以适用。人工智能创作在合理使用适用主体上，超出“个人使用”的规范意旨；在适用目的

上，超出“科学研究”的目的性范畴；在适用行为上，超出“适当引用”的边界。比较域外立法的应对

之策，结合我国立法实践，建议参考《日本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在还未修改的《著作权法实施条

例》中增设人工智能创作的专门例外规则：将适用主体范围放宽到所有为人工智能创作而获取和利用数

据的企业和科研机构；适用目的放宽并限定在“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范围内；适用行为囊括复制、改

编、翻译、汇编及信息网络传播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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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ses the original expression of original data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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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of this technical feature, the closed legislation of fair use rules in China is difficult to app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 exceeds the normative intention of “personal use” in the rational 
use of the applicable subject; on the purpose of application, it is beyond the purpos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erms of applicable behavior, it exceeds the boundary of “appropriate reference”. 
Comparing the countermeasures of extraterritorial legislation and combining with China’s legisla-
tive practice, it is suggested to refer to the fair use system of “Japanese Copyright Law”, and add 
special exception rule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 in the unamended “Regula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pyright Law”: Relax the scope of applicable subjects to all enterpris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at acquire and utilize data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 the 
purpose of application is relaxed and limited to “providing new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he 
applicable behaviors include copying, adaptation, translation, compilation and information net-
work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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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得以在多场景完成自我优化并高效适用的核心在于其具备强大的机器学习能力，基于此，

人类能够实现在繁重、复杂、危险的劳作环境中解放双手的初衷。然而，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

用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同时触碰甚至逾越了法律红线。当前，学界对于机器

学习的结果能否受到著作权法规制的探讨尤为激烈，主要围绕人工智能作者身份辩驳、人工智能生成物

的作品属性认定以及作品权利归属等议题，而针对机器学习行为本身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缺乏系统性的论

述。人工智能在创作 1 过程中势必要复制海量的数字版权作品作为其训练数据，尽管我国最新修正的著

作权法在第 24 条安置了兜底条款，但至多是半封闭式[1]的著作权例外规则仍难以为人工智能利用作品的

行为提供符合实际需要的侵权抗辩事由。 

2. 我国人工智能创作对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冲击 

2.1. 人工智能创作超出“个人使用”之规范意旨 

现行著作权法第 24 条第 1 款第 1 项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然而，人工智能的创作情境却与该项之规定存在水火不容的关系：第一，纵使目的解释、文义解释、论

理解释及体系解释等多种法律解释学方法之适用，也难以将使用主体范围从“个人”扩张到“法人或其

他组织”。若采用扩大解释对“个人”加以理解，认为“个人”的范围应涵盖法人或其他组织，那这种

裁量性说理会颠覆人们对生活的一般认知，也与立法原意相悖。也就是说，该项中的“个人”应仅限于

自然人[2]。第二，企业出于维护部门利益或提高产业市场中核心竞争力的需要，进行高强度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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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理论学界，多数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所生成之物应认定为作品，代表性成果有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

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5 期；易继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5 期，等等。少数学者秉持否定观点，参见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载《法律科学(西北

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5 期；刘银良：《论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法地位》，载《政治与法律》2020 年第 3 期。本文采纳多数

说，故而使用“创作”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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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活动，难以满足该项所限定的“非商业性”目的。 

2.2. 人工智能创作超出“科学研究”之目的性范畴 

现行著作权法第 24 条第 1 款第 6 项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改编、汇编、播

放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然而，看似致力于科

学研究的人工智能创作却难以利用此项规定筑起诉讼防御之盾：首先，以公益为目的的著作权例外规定

难以与争夺市场份额、甚至想在国际舞台上分一杯羹的商业性企业在运营目的上实现兼容。其次，人工

智能无意识获取数据的技术特征决定了其往往是通篇复制。最后，该项之规定要求主体身份为科研人员，

但就实际情况来看，能够获取充分数据资源并进行开发利用的主体只能是拥有雄厚资源的商业性企业。 

2.3. 人工智能创作超出“适当引用”之边界 

现行著作权法第 24 条第 1 款第 2 项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

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人工智能创作结果中势必包含原作品中被捕捉的内容，看似符合“适当

引用”的情形，但分析人工智能创作本质可知，这一抗辩事由难以与其相容：其一，在人工智能通过机

器学习对几种主题不同的数据集重新排列组合形成更有价值的知识产品时，其创作目的是为了生成新市

场界线内的增值作品[3]，而非单纯为了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其二，使用者难以精准

控制人工智能在创作过程中获取数据的范围、数量和种类，在创作结果中人工智能又无法自发辨析原数

据集团的权利属性[4]，因此难以在“适当引用”上寻找落脚点，极易超出合理引用的边界。 

3. 人工智能创作合理使用制度的比较法评述 

3.1. 欧盟关于 TDM 例外的谨慎态度 

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DSM 指令)第 3 条规定了研究机构和文化遗产机构为科学研究的

目的而进行的文本与数据挖掘行为(Text and Data Mining, TDM)例外[5]，其将 TDM 的适用主体限制为“研

究机构”和“文化遗产机构”两类，又根据第 2 条语词解释可知，“研究机构”指大学(包括其图书馆)、
研究所，以及其他以进行科学研究或开展涉及科学研究的教育活动为主要目的的实体，并且该机构应当

符合：a) 以非营利为基础，或将所有利润再投资于其科学研究；或者 b) 出于为成员国所承认的公共利

益而进行研究。由此可见，DSM 指令将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 TDM 主体定位为公益性研究机构，而将使

用目的限定为非商业性[6]。第 4 条规定了为 TDM 目的而对合法访问的作品进行复制和提取的例外情况，

但仅从行为方式的角度进行了规范性说明，对于商业性利用行为是否属于 TDM 例外这一关键性问题还

存在争议。因此，两种 TDM 例外的范围都很窄，也备受众多研究人员的指摘[5]。 

3.2. 日本关于计算机分析例外的包容态度 

《日本著作权法》第 30 条第 4 款中规定了“不以享受作品思想或情感表达情形下，在使用的必要限

度内，可以以任何方式进行信息分析活动，只要不对著作权人产生不当损害”的内容；在第 47 条第 5 款

处规定了“为了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进行信息处理的人可以对他人作品在必要限度内复制和向公众提

供，并对整理后的作品在实现此目的的必要限度内向公众提供，但同时强调上述行为不得对著作权人利

益造成不当损害。日本 2009 年的老著作权法在第 47 条第 7 款处对信息分析活动构成合理使用作出了严

格的限制，一是将信息分析方法固定在“统计方法”的范畴内；二是对信息分析结果利用方法界定为在

记录媒体上“记录”或将“改编”的二次创作作品进行“记录”[7]。由此可见，此次修改以“任何方式”

替代了“统计方法”，为人工智能创作活动所能涉及的“可视化分析”、“矢量空间分析”等其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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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方式迈入合理使用制度范围创设了空间；此外，不再刻板地限制信息分析结果的利用方法，允许将

TDM 复制他人作品所形成的数据库与公众共享。 

3.3. 美国关于机器学习合理使用的开放态度 

美国司法判例中对转换性使用理论的适用给予了人工智能利用数据资料创作新作品从而构成合理使

用的充分空间。在 Authors Guild v. Google, Inc.一案 2中，第二巡回法院认为谷歌通过扫描在保护权限范

围内的作品并以机器可读的格式呈现它们，通过在谷歌图书搜索引擎中建立索引，创建了一个包含 2000
多万本书的数字语料库，目的是允许用户搜索一个特定的词，并查看围绕搜索词附近的上下文，以帮助

她评估这本书是否在她的兴趣范围内，即便谷歌是以营利为动机，但其仅将作品作为一种检索工具进行

使用，在使用目的上具有转换性。 

3.4. 域外法比较与总结 

欧盟、日本与美国基于法律渊源、法律体系、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不同，对合理使用制度开放的积极

程度不尽相同： 
首先，在适用主体上，欧盟积极的态度中渗透着谨慎，将 TDM 主体限制在“研究机构”与“文化

遗产机构”中。而日本与美国都不限制适用主体，无论是日本 2009 年的老著作权法中的“计算机信息分

析”还是现行著作权法中的“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皆看不到限制适用主体的身影。 
其次，在适用目的上，DSM 指令第 3 条将“科学研究”作为此条款规范的目的性要件，第 4 条虽然

没有规定商业性利用的 TDM 例外，但具体如何适用，还是一个未知数。可以见得，欧盟在为商业性企

业开展 TDM 活动时留下的空间较为狭窄。日本在合理使用制度范围内允许商业性企业以商业性目的实

施 TDM 行为。美国一直沿用的“四要素分析法”3中的第一个要素虽然考察营利性目的，但由于构成合

理使用不需要四要素之法定齐备，故其中某一个要素不满足条件不能成为阻碍机器学习创作作品构成合

理使用的当然理由。 
最后，在适用行为上，欧盟 DSM 指令第 3 条和第 4 条都只思量了 TDM 在获取阶段所接触、抓取数

据的行为例外，而忽视了在处理与输出阶段 TDM 利用数据的行为样态及可能涉嫌侵害的著作权权利类

型。相比之下，日本在 TDM 行为规制上要宽松得多，现行著作权法的 TDM 例外更是横贯获取、处理与

输出全阶段，分别在复制、整理、向公众提供的行为上提供侵权豁免。美国虽未在“四要素分析法”中

规定 TDM 例外所具体对应的适用行为，但法院具体案情具体分析的专业解释也很难成为企业谋求创新

发展的绊脚石。 

4. 人工智能创作纳入合理使用制度的因应之策 

4.1.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设计人工智能创作例外的契机 

首先，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在第 24 条第 13 项处增加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此次“十

年磨一剑”的修法动作难以适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利用数据作品的需要，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有了

紧随其后的补正契机，应总结经验，抓住机会。2014 年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现为司法部)公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四章权利的限制第 43 条第 13 项处写明了“其他情形”的措辞 4，

这映照着当时立法的倾向是在合理使用制度僵硬化适用的封闭处划开一道开放的口子。然而，时过境迁，

 

 

2Authors Guild v. Google, Inc., 804 F. 3d 202, 209 (2015). 
31) 使用的目的和性质；2) 作品的性质；3) 使用部分的数量和实质；4) 使用对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See 
Sobel, Benjamin L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Fair Use Crisis.” Colum. JL & Arts 41 (2017): 45, p.49。 
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征求意见》，http://www.gov.cn/xinwen/2014-06/10/content_2697701.htm，2023
年 4 月 2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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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终通过的著作权法中立法者还是保守性地将这道可能预示着无限可能的口子封住了。根据过往修改

著作权法的经验来看，每十年修改一次的立法惯习恐难以适应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 
其次，应加快立法动作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一项内容填充适用性强的规范性文

件，而眼下修改《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是最合适的选择。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设计人工智能创作

合理使用规则不应再像《著作权法》一样采取模糊处理的方式，而应准确表述这一规则及其适用的情境。 
最后，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修改可以起到顺应世界立法趋势的作用，避免我国商业性企业

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大规模地向法律环境相对宽松的其他国家或地区流动。 

4.2.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专门例外规则的设计方案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欧盟 DSM 指令只是探索式初步立法，由于缺乏经验给商业性企业 TDM 例外留

下的空间较为狭小，无法适应科技的飞速发展。与之相对，日本和美国的立法环境较为宽松，即便未来

有超越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兴产业出现，两国法律也能迅速应对。由于美国属于海洋法系，“法官造法”

是该法系国家特色之所在，我国法院并非立法机构，不应对未来出现的一系列新兴客体在未经过立法评

估时就提供延伸保护[8]。因此，本文认为参照日本著作权法中设置的专门性例外规定较为妥适。 

4.2.1. 适用主体 
在适用主体上，应参考日本 2009 和 2018 年著作权法中一直坚持的做法，将主体范围扩大至所有为

人工智能创作而获取和利用数据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实践中，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始采用“以服务换取用

户数据”的经营模式，由于人工智能创作所需要的训练数据种类多、数量大、范围广，因此适合此种运

营模式的企业需要不断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以便用户在平台心甘情愿地注册账号并提供个人的待收集数据。

诸如阿里巴巴、腾讯等大型互联网公司皆享有大量的用户，通过此类运营模式收集足够多的训练数据以

此化解利用他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从而背负侵权“原罪”的风险。然而，久而久之，中小型企业便

会遭遇边缘化或淘汰出圈的危险，主要原因在于，用户基数庞大意味着大型互联网公司训练数据更为充

足，其通常可以打造区分度高的优质算法模型，因此得出的分析结果也更为客观准确，便于公司提供更

为优质的服务。随着服务质量的提高，用户注册数量也会出现正反馈，继而造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甚至垄断现象的发生。因此，为了消除我国企业创新与发展的后顾之忧，应借鉴日本不

限制适用主体的做法，将我国合理使用的适用主体范围放宽到所有为人工智能创作而获取和利用数据的

企业和科研机构。 

4.2.2. 适用目的 
在适用目的上，应借鉴日本 2009 和 2018 年著作权法中一直坚持的做法，将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创作

的目的放宽并限定在“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范围内。若以科学研究作为限制条件，可能会将公立高校、

科研院所中所承办的企业营利性项目包括在内，而将大型互联网企业中所承担的政府科研创新项目排除

在外。例如华为公司为突破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方面的难题，相继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建立合作

关系，并共建研究型实验室。由此可见，高校一般情形下都是以科学研究为主要目的开展大数据挖掘活

动，但在与商业性企业建立合作框架后，往往承担一些攻破难关的课题或项目，而此类课题或项目势必

伴随着企业的经济利益，因此在科学研究与营利性目的上有时难以区分，而且设置目的限制条件也易打

击高校与企业共同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才的热情。实践中，还有很多大型商业性企业与当地政府合

作，负责承接政府交付的一些科研创新项目。例如，阿里巴巴公司与重庆市政府签署政府合作项目协议，

共同推进重庆市渝中区大数据智能化发展。企业的研发机构显然是为企业的经济利益服务，而当汇入政

府公益项目时，区分从事人工智能创作时的目的性要素就显得格外困难。因此为了平衡著作权人的合法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509


刘浩男 
 

 

DOI: 10.12677/ojls.2023.115509 3580 法学 
 

利益，有必要将目的性要素放宽并限定在“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这一合乎情理的范围上。 

4.2.3. 适用行为 
在适用行为上，尽管可以参考日本 2018 年著作权法的做法，但应作出符合我国法律规范的改变，即

将合理使用的适用行为划定在复制、改编、翻译、汇编和信息网络传播上。2018 年日本著作权法将信息

处理者的可适用行为规定为“复制、整理、向公众提供”三种。但就上文分析而言，人工智能创作全过

程涉嫌侵害复制、改编、翻译、汇编和信息网络传播五种权利。我国立法虽没有明确规定整理权，但从

文义解释和技术处理的角度来看，整理权是一个与演绎权在权利内容方面能够划上等号的范围性词语，

只是根据国情差异在立法措辞上有所不同而已，在行为本质上“整理行为”如同“演绎行为”一样包括

改编、翻译与汇编行为。因此“整理行为”虽可借鉴，但应作出符合我国立法实际的解释，即在立法措

辞上以改编、翻译与汇编为准。而对于“向公众传播”行为，本文认为宜采用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最为妥

适。一方面，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创作所形成的数据库是以网页形式在用户之间传播，使公众可以在其选

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数据库内的信息；另一方面，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创作所形成的新闻报道、评估报告、

音乐诗歌等作品只有通过数字化方式传播才会产生明显的营利性效益和促进市场文化繁荣的效果。 
综上所述，本文建议在还未修改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增设人工智能创作专门例外规则：“为

了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复制、改编、翻译、汇编他人作品，以及将创作成果以信息网络传播方式向公

众提供”。 

5. 结语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之一，为人们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促进新知识传播

方面，人工智能不断获取海量数字版权作品以供其加工处理，并输出累累硕果供人类共享，但在这一系

列创作过程中也触碰了著作权法红线，以致于此类硕果从一出生就背负着侵权的“罪责”。参考域外合

理使用制度变迁经验，本文认为以《日本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立法转型经历为镜鉴最为妥适，希冀

能为人工智能研发企业与著作权人之利益衡平提供科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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